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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 年吉安市开展认定中小学

教师资格工作的通知

井开区社会事业局，各县（市、区）教育体育局：

根据《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

法》和省教育厅《关于 2021 年江西省开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

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按照减证便民、优化服务的要求，现

就 2021 年我市开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认定条件

按照《关于 2021 年江西省开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工作的

通知》（见附件）相关条款。申请人的户籍所在地、居住地（须

持有当地居住证且在有效期内）或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 2021

年应届毕业生）为吉安市。

二、认定流程

（一）网上报名



1.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员，在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规定时间内 登

录“中国教师资格网”（https://www.jszg.edu.cn），从“教师

资格认定申请人网报入口”实名注册进行申报。

⑴第一阶段网报时间：2021 年 4 月 19 日 8:00—4 月 28 日

17:00；网报对象为：所有符合认定条件的申请人。

⑵第二阶段网报时间：2021 年 6 月 16 日 8:00—6 月 24 日

17:00，网报对象为：仅限于参加 2021 年 5 月中小学教师资格面

试考试合格，并取得中小学考试合格证明拟申请认定中小学教师

资格的申请人。

2.申请认定幼儿园、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教师资格认

定机构和现场确认点均选择本人户籍所在地、居住地的县（市、

区）教育体育局。

申请认定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

教师资格，认定机构选择吉安市教育体育局；现场确认点，井冈

山大学的 2021 年应届毕业生选择井冈山大学，其他人员选择本

人户籍所在地、居住地的县（市、区）教育体育局。港澳台居民

可在居住地、教师资格考试所在地申请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

3.网上报名时，请准确、如实完成六个模块的信息填报、上

传和验证，下载打印《个人承诺书》，由本人签名后拍照上传报

名系统。



（二）教师资格申报材料预审、现场确认

1.井冈山大学 2021 年应届毕业生申报认定高级中学教师资

格，材料预审、现场确认具体时间和地点，由井冈山大学招就处

自定；市教育体育局人事科于 5 月 6 日至 11 日对第一阶段申请

认定教师资格人员进行统一复审、确认，6 月 30 日前完成对第

二阶段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现场确认。

2.不属于井冈山大学 2021 年应届毕业生的其他人员，申报

认定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材料，按照“属地化”原则，第一阶段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请

于 5 月 6 日至 11 日期间到户籍所在地、居住地的县（市、区）

教育体育局人事股预审、现场确认，市教育体育局人事科于 5 月

24 日至 28 日对第一阶段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进行统一复审、

确认，6 月 30 日前完成对第二阶段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现场

确认。

3.申报认定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教师资格材料预审、现

场确认具体时间和地点由各县（市、区）教育体育局自行确定。

但要及时设置好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的认定计划时间、现场确

认时间和地点、注意事项等。注意事项中应明确公布受理认定人

员范围、材料、时间及具体工作安排。

4.申请教师资格者材料预审、现场确认须提交的材料，按照

《关于 2021 年江西省开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工作的通知》（见



附件）规定要求办理。在现场确认时，要一次性告之申请者欠缺

的材料，限期补齐。申请人可以提交承诺书, 在承诺时限内补齐

应交材料后，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给予认定。

5.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

格申报者材料，请各县（市、区）教育体育局和井冈山大学招就

处及时收集、妥善保管，有关复印件经审核无误后要在其上标注

“与原件无异”，签名并加盖审查单位印章，原件在市教育体育

局人事科进行统一复审、确认后退回。

（三）体检

申报认定教师资格者的体检工作，按照“属地化”原则，由

各县（市、区）教育体育局按有关要求自行组织。

（四）上网认定与发放教师资格证书

各县（市、区）教育体育局必须严格按照教育部工作要求，

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网上认定工作，作出认定结论。申请

人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统一由各县（市、区）教育体育局

打印一式两份，一份存入申请人人事档案中，一份由认定机构归

档保存。在完成认定后，应及时公布证书领取时间，做好教师资

格证书发放工作。

按照减证便民、优化服务的要求，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

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证书统一由邮政快递寄发，请

申请人扫描附件 2 中的二维码，正确填写邮寄地址，不必再到市



教体局领取。

（五）违规处理

对于申请人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的，按照《教师资格条

例》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规定，被撤销教师资格的，自撤销之日

起 5 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其教师资格证书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收缴。

三、工作要求

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涉及面广、影响大、政策性强，各县（市、

区）教育体育局和各学校要高度重视，提高认识，严格按照规定

的权限和职责，科学制订工作方案，合理规划认定时间，做好防

疫预案，切实做好 2021 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

（一）各县（市、区）教育体育局和各学校要加强宣传和监

督，广泛利用媒体和平台，深入宣传教师资格认定的有关法律法

规;要积极推进“放管服”改革，简化办事流程，增强服务意识；

要做好群众来电来访接待工作，提升咨询服务能力，设立咨询受

理电话和邮箱，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

（二）各县（市、区）教育体育局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

严把认定条件，严格认定程序，周密组织安排。严禁与中介机构

发生经济利益关系，不得将现场确认点设在中介机构。要严格落

实教师资格准入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制度，主动与公安部门对接，

对教师资格申请人员有无违法犯罪信息进行核查，健全预防性侵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机制，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全面保护。在

作出认定结论前，与有关部门对接完成申请人犯罪记录情况核

查，降低行政管理成本。

（三）各县（市、区）教育体育局严格按照规定，认真做好

现场确认，严把教师资格认定关，提高教师资格认定质量，确保

网上认定工作及时完成。各县（市、区）教育体育局和各学校要

按规定将一份《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及时存入申请者的人事档

案，其余申请材料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归档保存。

（四）各县（市、区）教育体育局要加强对教师资格认定工

作经费的管理，严格执行财务制度，不得违反规定收费。严格按

照《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有关

事项的通知》（赣财教〔2007〕179 号）规定执行，各级教育部

门要向同级财政申请，由同级财政部门按照保障运转、厉行节约

的原则及时足额安排到位，并通过部门预算核拨。

市教育体育局咨询电话：0796-8224865。

各县（市、区）教育体育局咨询电话：

吉州区： 0796-8237931， 青原区：0796-8186075，

井冈山市：0796-7163719， 吉安县：0796-8440352，

吉水县： 0796-8680574， 峡江县：0796-7187911，

新干县： 0796-2600131， 永丰县：0796-7123811，



泰和县： 0796-8638746， 万安县：0796-5701290，

遂川县： 0796-6326009， 永新县：0796-7731137，

安福县： 0796-7624668。

附件：1.江西省教育厅关于 2021 年江西省开展认定中小学

教师资格工作的通知

2.吉安市教师资格证邮寄登记二维码

2021 年 4 月 6 日



附件 1

江西省教育厅关于 2021 年江西省开展认定

中小学教师资格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省直管县(市)教育局，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各高等

学校：

根据《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

法》《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关于做好 2021 年教师资格制

度实施工作的通知》以及《江西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及认定制

度改革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为做好 2021 年江西省中小学教

师资格认定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一）2021 年江西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的网上报名和现

场确认时间，由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 4

月 19 日至 6 月 30 日（其中 6 月 1 日至 6 月 6 日系统维护关闭，

如遇政策调整另行通知）时段内确定，并通过官方网站、新闻媒

体等予以公布。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中国教师资格网”开

放时间内，合理安排本地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报名、现场确认、

审批和数据管理等工作。

（二）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设置网报计划时，应将 2021

年上半年教师资格考试合格人员及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

纳入认定范围，分两个批次设置网报时间。网报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现场确认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网报结束时间不得

设置在周末和节假日。

二、认定机构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按照“属地化”原则进行。幼儿园、小

学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由申请人户籍、居住地或者就读学校所

在地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认定；高

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由申

请人户籍、居住地或者就读学校所在地的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

（或行政审批部门）认定。

在我省学习、工作和居住的港澳台居民，持港澳台居民居住

证，可在居住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台湾居民持五年有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可在中小学教

师资格考试所在地申请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的学历及其他条件、程序要求与内地（大陆）申请人相同。

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在部队驻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三、认定条件

（一）身份条件

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中国公民，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的，可在我省申请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

1.江西省户籍的社会人员（含在职、待业人员）；

2.持有江西省有效期内居住证的外省市户籍人员；

3.我省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应届毕业生以及在我省就读



的全日制研究生；

4.持有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五年

有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有效证件，在我省学习、工作

和居住的港澳台居民；

5.驻赣部队的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

（二）思想品德条件

申请人应当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

教育事业，履行《教师法》规定的义务，遵守教师职业道德。

（三）学历条件

申请认定各类教师资格（教师资格分类见《教师资格条例》

第四条）应当具备《教师法》所规定的学历条件。

1.申请幼儿园教师资格，应当具备幼儿师范学校毕业或者其

他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2.申请小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或者其他

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3.申请初级中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毕业

或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4.申请高级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级中学

文化课、专业课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毕业或者

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5.申请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级中学实习指导教

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或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其



以上学历，同时应当具备助理工程师及其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

具有中级及其以上工人技术等级。

以上所指的学历应是教育部认可的国民教育系列学历。持港

澳台学历和国（境）外学历应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

（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四）教育教学能力条件

1.申请人应符合教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参加教育部统一组

织的教师资格考试，笔试、面试均合格，取得有效期内的《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学段和学科应与

标注的学段和学科一致。

2021 届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应取

得就读学校颁发在有效期内的《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

2.申请人普通话水平应当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标准，其中申

请认定语文、对外汉语和小学全科教师资格的普通话应达到二级

甲等及以上标准；并取得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发的《普通

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

3.申请人应当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申请人应无

传染性疾病、精神病史，能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经相应的

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及以上医院体检合格。

（五）暂不受理下列人员认定教师资格的申请

1.有违法犯罪记录人员；

2.同一申请人在同一年内申请两种及以上教师资格。



四、认定流程

（一）网上报名

1.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员，在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规定时间内登

录“中国教师资格网”（https://www.jszg.edu.cn），从“教师

资格认定申请人网报入口”实名注册进行申报。具体受理申报时

间和现场确认时间以申请人所在地认定机构公告时间为准。

2.申请人网上报名要认真阅读注意事项和《个人承诺书》，

严格遵守诚信承诺，确保信息真实准确。因信息填报不准确致使

无法完成教师资格认定的，责任由申请人自行承担。网上报名完

成后，申请人按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求在现场确认阶段提交相

应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所有报名信息以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网上

核验及申请人现场确认时提供的真实材料为准，经教师资格认定

机构审核后方可完成申请。

3.申请人在报名系统中上传的电子照片，应是本人近期彩色

白底一寸正面免冠证件照（上传格式为 JPG/JPEG 格式，不大于

200K）。

4.申请人网上报名时，在“中国教师资格网”首页“资料下

载”栏目或网报页面下载《个人承诺书》，并用 A4 白纸打印。

本人在《个人承诺书》“承诺人”栏用正楷字体签名后拍照上传；

上传时应确保图片里的文字内容朝上、整体清晰。《个人承诺书》

将以图片方式嵌入到申请人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中，申请

人承诺如与事实不符，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的将依据国家有



关规定进行处罚。

（二）现场确认

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安排现场确认工作时要统筹考虑

疫情防控要求，充分保障申请人及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科学、合理安排现场确认时间和地点，做好防疫保障措施、

应急预案等防疫准备工作，积极探索延时、错时、预约、网上办

理等确认审核方式。

1.申请人应根据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求提交申请材料，教师

资格认定机构在审核材料过程中，对于“中国教师资格网”无法

比对的户籍（居住证）或未通过比对核验的学历证书、普通话水

平测试等级证书等材料，申请人须提供相应的补充材料，“赣服

通”电子证照信息可作为补充材料进行比对验证。

2.申请人国外学历应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

学历学位认证书》，港澳台学历应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

的《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书》。

3.申请人应提交近期彩色白底一寸正面免冠证件照片 2 张

（与网上报名上传照片同底版，教师资格证书和体检表使用）。

4.申请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类别的申请人，除提

供以上资料外，还需提供相当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

者中级以上工人技术等级证书。

5.申请人现场确认时不能提交材料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必

须一次性告知缺少的材料，限期补齐。申请人可以提交承诺书,



在承诺时限内补齐应交材料后，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给予认定。

（三）体检

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现场确认时应告知申请人体检时

间和体检医院，根据《江西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办法（修订）》

组织申请人统一体检。

（四）认定和证书发放

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必须严格按照工作要求，在 2021 年

8 月 10 日前完成网上认定工作，做出认定结论，导出证书和申

请表打印数据。《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两份，一份存入申

请人人事档案中，一份由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归档保存。各级教师

资格认定机构完成认定后，应及时公布证书领取时间，做好教师

资格证书发放工作。

五、违规处理

（一）工作人员违规违纪处理

对于教师资格认定工作人员违规、跨属地认定教师资格的，

按照《教师资格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在教师资格认定工作

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对教师资格认定工作造成损失的，由教

育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二）申请人违规违纪处理

对于申请人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的，按照《教师资格条

例》第十九条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撤销其



教师资格。被撤销教师资格的，自撤销之日起 5 年内不得重新申

请认定教师资格，其教师资格证书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

部门收缴”。

六、工作要求

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涉及面广、影响大、政策性强，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和高等学校要高度重视，提高认识，

严格按照规定的权限和职责，科学制订工作方案，合理规划认定

时间，做好防疫预案；各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要统筹、指导辖区

内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开展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切实做

好 2021 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

（一）加强政策宣传，提升服务能力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和高等学校要加强宣

传和监督，广泛利用媒体和平台，深入宣传教师资格认定的法律

法规，公布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相关事项。

1.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积极推进“放管服”改革，简化

办事流程，增强服务意识。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的工作部署，推

进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与地方政务服务平台建设部门配合做

好对接工作。

2.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做好群众来电来访接待工作，提

升咨询服务能力，设立咨询受理电话和邮箱，为群众提供优质便

捷的服务。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如因机构调整、人员变动，应做好

工作交接，并及时报告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小组办公室。



3.各高等学校要协助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做好应届毕业

生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工作，为材料预审和现场确认工作提供支

持。实施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

革的高等学校要合理规划，组织 2021 届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

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颁发《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并

于 4 月 15 日至 4 月 30 日完成《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获得

者人员信息数据的报送，确保首次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

工作顺利开展。

（二）依法行政，严把教师资格入口关

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严把认定条

件，严格认定程序，周密组织安排。严禁与中介机构发生经济利

益关系，不得将现场确认点设在中介机构。

1.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严格落实教师资格准入违法犯

罪信息查询制度，主动与公安部门对接，遵照《最高人民检察院、

教育部、公安部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

度的意见》要求，对教师资格申请人员有无违法犯罪信息进行核

查，健全预防性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机制，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

人的全面保护。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提升无犯罪记录核查工

作时效性，在作出认定结论前，与有关部门对接完成申请人犯罪

记录情况核查，降低行政管理成本。

2.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严格规范教师资格丧失和撤销

工作，根据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关于进一步规范教师资格丧失和



撤销工作的通知》（教师司函〔2020〕28 号）要求，严格教师资

格违规处理，及时将丧失和撤销教师资格人员信息录入教师资格

管理信息系统限制库。

3.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加强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经费的

管理，严格执行财务制度。按照《江西省财政厅 江西省教育厅

关于做好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赣财教〔2007〕

179 号）精神，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向同级财政申请教师资格认定

工作经费。

附件：江西省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政策咨询电话

江西省教育厅

2021 年 3 月 29 日

（此文件主动公开）



附件

江西省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政策咨询电话（吉安市）
教师资格认定机构 负责部门 咨询电话 电子邮箱

吉安市教育体育局 人事科 0796-8224865 jasjyjrsk@163.com

吉安市吉州区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8237931 jzqjyjrsk@163.com

吉安市青原区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8186075 qyqjyjrsk@163.com

吉安市吉安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8440352 515501548@qq.com

吉安市吉水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8680574 3196127873@qq.com

吉安市峡江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7187911 jtjrsg911@163.com

吉安市新干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2600131 xgjyrs@163.com

吉安市永丰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7123811 yfxjyjrsg@163.com

吉安市泰和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8638746 thjyjrsg@163.com

吉安市遂川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6326009 scxrsg@163.com

吉安市万安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5701290 waxjtjzc@163.com

吉安市安福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7624668 afxjtjrsg@163.com

吉安市永新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7731137 yxxjyjrsg2009

吉安市井冈山市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7163719 jgsjyjrsk@163.com

吉安市井开区社会事业局 社会事业局 0796-8403010 jkqsyj8404126@163.com



附件 2

吉安市教师资格证邮寄登记二维码

抄送：井冈山大学招就处

吉安市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4月 6 日印发


